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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0年 12月 31日  
要求提供資料的回應  

 
 

問 (a)  請告知基金就制訂審批「單次性」而缺乏長遠社會資本

效益活動的指引之進度。  
答 (a)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(基金 )秘書處（秘書處）已於 2011

年 1 月向員工發出有關處理申請發還活動款項之內部

指引，讓他們在審批「單次性」活動開支時有更清晰的

指引及一致的準則。該內部指引清楚訂明基金不會資助

「單次性」而缺乏長遠社會資本效益的活動，以及在審

批發還活動開支時須符合之條件。指引載於附錄一。  
 

問 (b) 請告知基金制訂在資產管理指引中訂明超越某一金額

的資產便須記錄之進度。  
答 (b) 秘書處已於 2011 年 1 月完成修訂「推行基金計劃備

忘」，並已發送予現時仍受基金資助的機構 /團體，提醒

他們須按基金協議所載的核准家具及設備清單進行採

購；每項價值為港幣$1,000 或以上的家具及設備，均須

於「固定資產紀錄表」登記 (見附錄二 )，並於每季提交

予秘書處。受資助機構 /團體並須委任一名資產管理人

負責管理計劃資產，秘書處會在有需要時派員檢查。  
 
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  
2011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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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
 

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 
有關處理申請發還活動款項之內部指引  

 
處理申請發還活動款項時需注意事項：  
 
1. 受資助者必須善用撥款，並只可按照基金協議附表三《核准預算》

內所批准之支出項目申請發還款項。所有在基金協議生效日期之前

及期滿或終止之後所招致的開支將不獲發還。  
 
2. 計劃主任在審批發還活動開支的申請時須考慮以下因素：  

2.1 有關活動的主要程序設計能為參加者提供一個建立互助網絡

及發展持久關係的平台，以及符合核准計劃的預期目標及策

略，從而達致長遠的社會資本效益；   
2.2 申請發還的活動開支沒有超出已批核的支出項目預算；  
2.3 有關活動開支須具成本效益；及  
2.4 為參加者舉辦活動（例如導賞活動及家庭配對日營）時，受

資助者應考慮活動性質及參加者的經濟能力，由參加者自行

承擔部分費用（例如入場費及膳食費用；但如一般分享會及

交流茶聚等活動，若符合上述第 2.1 至 2.3 段的要求，則可考

慮全數資助有關活動。）  
 
3. 計劃主任必須謹記，基金不會資助單次性而缺乏長遠社會資本效益

的活動。如計劃透過參加者負責 /協助籌備或舉辦活動，從而達致

建立及鞏固彼此之間的互助互信網絡，讓參加者體驗當家作主的精

神，以建立社會資本的效益，則可獲基金撥款資助，但必須符合上

述第 2 段所列之條件。  
 
4. 計劃主任在處理申請時應參考核准計劃書內有關計劃的目的及策

略，並按需要要求受資助者提交有關活動報告，報告內容應包括活

動的目的、程序及內容、參加人數及類別、收入和支出、出席者的

參與程度（例如有否負責或協助籌備或舉辦該項活動）、義工名單，

以及活動的成效評估等，以決定有關活動是否符合上述第 2 段所列

條件及應否獲發還款項。  
 
5. 處理特殊個案時需特別留意之事項：  

5.1 此內部指引旨在協助各計劃主任在處理受資助者申請發還活

動款項時能有清晰的指引及一致的準則。由於受資助者申請

發還款項的活動種類繁多而不能一一盡錄，計劃主任必須考

慮個別計劃的性質、目的及策略，從而作出專業的判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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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如，基金一般不會資助如盤菜及蛇宴等以飲食為主之活

動，但如有關計劃是以「飲食文化」為主要介入手法，而已

獲批核的計劃書內亦有詳述活動的策略、內容及預算開支，

則不在此限。否則，這類活動必須事前獲得秘書處的書面

批准。  
 
5.2 如計劃主任在處理受資助者申請發還活動款項時有任何疑

問，應向助理秘書長（計劃管理）或秘書長尋求協助。  
 

 

 

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 

2011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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